工程技术学院跟班试读申请
	姓名
	
	学号
	

	专业年级
	
	电话
	

	学籍

警示

处理
	 你在校期间已有____门必修课程不及格，累计已达24个学分（重修合格不计入内），根据《西南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》西校〔2013〕346号第三十六条规定，学校对你做退学处理。

	学生

申请

理由
	家长             学生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班主任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签字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辅导员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签字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副书记

意见
	签字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学副

院长意见
	签字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相关领导签署同意后，分别交付学生及家长，并由学院存档，作为学生清退的依据。
